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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稳定性及其对扶贫工作的启示
1

——基于云南 7 县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彭大松

( 南京邮电大学 人口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2)

【摘 要】: 基于云南省 7 个贫困县的调查数据,运用 Cox 比例风险模型和分层 Cox 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家庭贫

困程度､劳务输出､个人增收等扶贫实践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结果发现: 家庭贫困加剧了婚姻脆弱性｡贫困程度越深,

家庭收入越低,婚姻稳定性越差; 个人收入对婚姻稳定性有非线性影响｡在低收入阶段,收入的增加显著降低离婚风

险,在高收入阶段,收入的增加推高了离婚风险｡夫妻收入差距的扩大可导致离婚风险上升; “劳务输出”作为一项

重要的脱贫实践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也对婚姻稳定性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且贫困程度越深,其负向影响越大｡

政策启示: 扶贫决策除了要考虑经济指标外,也需要兼顾婚姻稳定和家庭和谐,并将其作为评价脱贫成效的重要指

标和约束条件,充分发挥精准扶贫政策效果,促进贫困家庭幸福感和个人获得感的全面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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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贫困治理中取得了令世界 瞩 目 的 成 就｡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2 年 的 10. 2% 下降到 2016

年的 4. 5% ,下降 5. 7 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 1. 4 个百分点
[1]

｡尽管贫困治理成效显著,但扶贫中过于看重经济指标上的脱

贫,在一定程度忽视了对贫困家庭稳定与发展问题的观照,从而使得一些贫困家庭虽然 “经济上”脱了贫,但家庭的脆弱性和个

人幸福感并未得到有效改善｡本文基于云南省 7 县贫困家庭调查数据,定量分析家庭贫困､劳务输出和夫妻收入差距扩大等因素

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为扶贫工作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益启示｡

一､文献综述

( 一) 家庭贫困与婚姻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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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困与婚姻的关系研究可追溯到亚当·斯密 ( Adam Smith) 《国富论》一书｡在书中,亚当·斯密不但提出了 “改善

底层人民的生活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观点,也讨论了 “贫困抑制婚姻”的问题
[2]

｡此后,西方学者大都沿袭着经济与婚姻之间关系

来理解个体婚姻实践｡在择偶研究中,大 卫 · 戈 尔 和 劳 伊 德 · 夏 普 利 ( David Gale,Lloyd Shapley) 发展出了婚姻

匹配模型,旨在说明婚姻是出于择偶者对个人和家庭经济受益程度而做出的理性决策
[3]

｡贝克尔 ( Gary S. Bec- ker) 将这一分

析框架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婚姻经济学理论体系
[4]

｡在贝克尔等人看来,婚姻的解体是源于缔结婚姻所获得的收益未达到期望,

或与期望的目标不一致所致｡很多婚姻在缔结时可能是最佳选择,但随着家庭生命历程的演进,或因遭遇家庭变故,或因其它原因

使得婚后收入未达到预期,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对婚姻的评估会发生改变,即在综合考虑离婚成本和再婚机会的基础上,做出婚

姻维续还是解体的抉择
[5]

｡

( 二) 贫困治理与婚姻稳定性

贫困治理是否会影响到婚姻稳定性?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学者就考察了 AFDC 政策 ( 援助有依赖性子女家庭计划

政策) 对婚姻的影响
[6]

｡研究发现,适度的政策干预可确保家庭远离贫困,是维持家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7]

｡但一旦公共政策实施

不当,反而会提高离婚率而降低婚姻稳定性
[8]

｡国内关于公共政策对婚姻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政策改革对婚姻稳定性的

影响､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婚姻法修订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9 - 11]

,尚未涉及对贫困家庭贫困程度､扶贫实践

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研究｡不过,现有研究已经指出,劳务输出造成的 “夫妻分离”和 “亲子分离”会威胁到婚姻稳定,进

而提高离婚风险
[12 - 13]

｡最近一项研究甚至还发现,即便夫妻双方一起务工,其离婚风险也比留守农村的居民高
[14]

｡在我国欠发达地

区的农村,依靠劳务输出获得收入是很多贫困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也是贫困治理中运用最普遍的扶贫策略｡劳务输出一方面增

加了家庭收入,让家庭摆脱经济贫困,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亲子分离､夫妻分居,夫妻收入差异扩大等问题｡夫妻分离和收入差距扩

大等因素都被证明是婚姻稳定的潜在威胁因素
[15 - 16]

｡在扶贫中,过于强调务工的经济价值,但忽略了劳务输出本身可能对婚姻稳

定造成的负面影响｡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 “农工党中央对口云南省脱贫攻坚研究”课题组于 2018 年 7—9 月份在云南省永善县､巧家县､南华县､永平

县､昌宁县､景东县､马关县等 7 个县所做的问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式,以云南省的所有贫困县为一级抽样单元,

随机抽取 7 个县｡县内的乡( 镇) 构成二级抽样单元,在每个县内随机抽取 2个乡 ( 镇) ｡每个乡 ( 镇) 的行政村构成三级抽

样单元,在每个乡 ( 镇) 随机抽取 2 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抽取 50 户贫困户作为被访对象｡调查采用入户调查方式进行,由经

过专门培训的访谈员入户访问｡在剔除关键变量随机缺失的样本后,共有 951 个有效样本进入分析｡

( 二) 变量测量

事件史模型将 “婚姻解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 ( event) ,并同时对 “婚姻持续时间” ( time) 和 “事件发生与

否” ( event) 进行建模｡以个体初婚为起点建立 “风险期”观察窗口,所有面临 “风险”的个体构成了 “风险集”,一旦观

测到某个个体发生了 “事件”( 离婚) ,则将该个体从风险集中删失 ( censor) ,而那些到调查时点为止仍未发生事件的个体,

则以调查时点为终点终止观察｡ “家庭贫困”变量的操作化｡由于被访个案大都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是否低保户”就成为一个

适宜的度量家庭贫困程度的指标｡低保户相对比一般贫困户的贫困程度更深｡另外,考虑到贫困与家庭人均年收入具有某种直接关

联,笔者也纳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 来测度家庭经济状况,为了减少与 “个人年收入”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笔者将其处理

成分类变量
①2

｡ “外出务工”是指被访者跨县域务工,在实际分析中处理为二分变量｡具体操作化时,对于发生过 “离 婚”事件

2 ① 将家庭人均收入对数转换成分类数据的具体方法: 首先,通过图形检验初步确定家庭人均收入 ( ln) 近似正态分布; 其次,

以正态分布中的参数将连续变量转换成分类变量｡即以区间 [min,u - σ], ( u - σ,u + σ) , [u + σ, max] 分别代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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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案, “外出务工”是指 “离婚”时点前处于 “外出务工”状态或有过 “务工经历”｡对于未经历 “离婚”的个案,是指

截止调查时处于 “务工状态”或 “有过务工经历”｡ “个人收入”是指个人年收入 ( 工资性收入,不包括政府转移支付) ,处

理成对数的形式｡ “夫妻收入差距”主要通过询问 “与配偶收入差异”问项来测量,在数据分析中处理成分类变量｡双方收入有

差异,赋值为 1,双方收入相当,赋值为 0｡ “通婚范围”处理为分类变量,考虑到跨境婚姻个案较少,故与 “跨省” 婚姻类型合

并后,分为本村､跨村､跨乡镇､跨县､跨省婚姻五个类型｡ “是否领结婚证”为分类变量,领证赋值为 1,未领证为 0｡

已有研究还发现,离婚风险还存在 “期群” ( cohort) 差异､性别差异､民族差异和受教育程度差异等[17 - 20]｡因此,数据

处理时也将这些变量纳入模型｡参考已有研究,将 “期群”按照初婚时间划分为 2000 年前初婚和 2000—2018 年初婚两个初婚

期群｡性别和民族做分类变量,以女性､汉族为参照项,教育程度是指受教育年数,处理为连续变量,数值越大,教育程度越高｡

( 三) 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婚姻稳定性进行分析,并将模型具体形式设定如下:

将 ( 1) 式进行简单变换,就可以得到常见的线性函数形式｡对 ( 1) 式两边取对数后,变成如下形式:

其中,H ( tij) 是风险值,H0 ( tj) 是基准风险函数｡因此,( 2) 式左侧表示风险比,右侧是常规线性方程｡其系数表示,预测

值变化一个单位对 log 风险比的影响｡在本研究中,因变量为离婚风险,离婚风险越大,婚姻稳定性越低,离婚风险越低,婚姻稳

定性越高｡

三､实证分析

( 一) 家庭贫困状况与离婚风险率

风险退出时间平均值为 19. 56 年,全 部 样 本 为 951 人,历 险 人 年 数 为 18 642. 5,其中 69 人发生离婚事件｡低保

户的离婚率为 4. 4‰,非低保户的离婚发生率为 2. 7‰,非低保户的离婚率明显地低于 “低保户”｡为了直观起见,分别将低保

户与非低保户 K - M 曲线进行比较 ( 图 1) ｡通过比较发现,与非低保户相比,低保户的婚姻的 “生存曲线”下降明显,且两条

曲线之间的分异越来越大｡这表明低保户的婚姻稳定性更差,且离婚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增强趋势｡

人均收入较差､一般和较好的家庭,转化成分类变量,并纳入分析｡其中,min 和 max 代表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最小值和最大值,u

代表均值,σ 代表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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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分析

由于不同期群的离婚风险因素可能存在差异
[17]

｡参考以往的研究,分别采用常规 Cox 比例风险模型和基于期群分层的 Cox

比例风险模型对数据进行拟合,结果见表 3｡从结果来看,常规模型与分层模型的结果相似,表明影响两个期群的离婚风险因素基

本一致,故仍以常规 Cox 比例风险模型的估计值来阐释参数的含义｡

( 1) Cox 比例风险模型估计值显示,“非低保贫困户”的离婚风险比系数为 0. 62｡这说明 “低保贫困户”的离婚风险发

生比要比 “非低保贫困户”平均高出 38% ,这佐证了 Kaplan - Meier 曲线的结果｡

( 2) 家庭收入对婚姻稳定性有积极影响｡估计结果显示: 与人均收入较差的家庭相比,家庭经济 “一般”和 “较好”的家

庭,其成员离婚风险发生比相对降低了 24% 和 11% ,说明家庭经济状况好转有助于家庭成员的婚姻稳定｡

( 3) 个人收入增加对婚姻稳定性有双重影响: 一方面个人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收入增长带来家庭收入的

提高有助于婚姻稳定; 另一方面个人收入的增加也使得其在婚姻市场中寻找替代配偶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又成为婚姻稳定的

潜在威胁｡图 2 直观地呈现了个人收入变动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为了便于解释,将图 2 中曲线的拐点作为分界点,将收入

划分为低收入和高收入两个区段｡在低收入区段,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婚姻稳定有促进作用,离婚风险率曲线表现为随收入增加而

下降,但在高收入区段,个人收入对婚姻稳定的负向作用开始显现｡由此可见,个人收入对婚姻稳定性是一种非线性影响｡在低收入

阶段,收入增长可显著促进婚姻稳定,但随着收入进一步上升,进入高收入阶段,个人收入增长会导致婚姻稳定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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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外出务工显著地增加了离婚风险｡与未外出务工相比,外出务工者的离婚风险率平均提高了 57% ｡云南省大多数贫困县

地处多山地带,交通条件落后,产业发展不足,外出务工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当地政府通过劳动技能培训,动员和鼓励劳动

力人口外出务工等方式来提高家庭收入,让贫困家庭尽快脱贫｡外出务工同样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外出务工可增加家庭收入,

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婚姻稳定; 但另一方面,伴随外出务工而来的夫妻分离,也对婚姻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 5) 夫妻间收入差距扩大对婚姻稳定有负向影响｡从表 3 可以看出,报告 “收入有差异”的被访者离婚风险率比报告夫妇

“收入相当”的被访者离婚风险率上升了 7% ｡换言之,如果扶贫政策的实施仅仅增加了夫妻单方面经济收入,导致双方收入差距

扩大,将对婚姻稳定造成负面影响｡为了进一步考察 “外出务工”作为一项扶贫政策实施时对贫困程度不同家庭成员婚姻稳定性

的影响,比较低保户家庭和非低保户家庭受 “外出务工”影响的离婚风险率变化 ( 图 3) ｡如图 3所示,尽管外出务工对低保户

和非低保户家庭的婚姻稳定性都有负向影响,但对低保户家庭婚姻稳定性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 ( 斜率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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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其它因素的影响｡ “初婚期群”变量的检验表明,2000 年后结婚的个体离婚风险更高,说明年轻一代的离婚风险高于

上一代,与现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17]

｡通婚距离越远,婚姻稳定性越差｡跨村通婚､跨乡镇通婚､跨县通婚和跨省通婚的离婚风险发

生比分别是村内通婚的 2. 61 倍､2. 58 倍､2. 11 倍和 3. 61 倍｡这表明婚姻上的地缘和亲缘网络有助于约束婚姻,增加婚姻的

稳定性｡领取结婚证可有效降低婚姻解体风险｡与未领取结婚证的夫妇相比,领取结婚证的夫妇离婚风险平均降低 78% ｡这说明结

婚证在法定意义上对婚姻的一种保护机制,可有效防止婚姻解体｡此外,性别､民族和教育等几个人口学变量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可能与样本中少数民族个案较少,教育程度相对集中等因素有关｡

四､结论与启示

( 一) 结论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 7 县贫困家庭入户调查,探讨了家庭贫困､贫困治理等因素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如下发现:

( 1) 家庭贫困增加了婚姻的脆弱性｡贫困程度越深､家庭收入越的家庭成员其婚姻稳定性也越差｡

( 2) 个人收入对贫困家庭中个人的婚姻稳定性有非线性影响｡在低收入区段,个人收入的增加对婚姻稳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随着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进入高收入区段时,收入对婚姻稳定性的负向作用开始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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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夫妻间的收入差异扩大对婚姻稳定有负向影响,是离婚风险上升的潜在因素之一｡

( 4) “外出务工”对婚姻稳定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深度贫困家庭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更大｡ “外出务工”虽然使

家庭增收,但无法抵消随 “外出务工”而来的 “夫妻分离”对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

( 5) 婚姻上的地缘接近性和适时领取结婚证都可有效降低贫困的离婚风险｡

( 二) 启示

1. 婚姻稳定和家庭发展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应有之义

婚姻不仅仅是以情感为基础,也是以 “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为前提的契约关系｡一旦家庭陷入 “贫困”,婚姻就可

能因缺乏物质基础支撑而面临解体｡关于这一点,无论是早期的亚当 . 斯密的论述,还是后来的诸多经验研究都得到了检验｡因此,

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应重点围绕以家庭增收和生活质量提升为目标,重视个人获得感和家庭发展能力建设｡这不仅是精准扶贫

的基本要义,也是家庭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

2. 优化贫困治理方案,兼顾经济增收与家庭稳定发展双重目标

贫困治理中,不能仅仅以 “经济收入”单一目标的实现来衡量贫困程度或评价贫困治理效果,也应同时兼顾到 “家庭发展

能力”和 “婚姻稳定性”等指标｡通过综合评价,优化扶贫措施,提高扶贫成效和预防返贫｡在当前的贫困治理实践中,鼓励劳务输

出,增加家庭收入,改善贫困现状已成为一条重要贫困治理举措｡但若从家庭发展来看,劳务输出可能又会对婚姻稳定性构成潜在

威胁｡因此,今后的贫困治理中需要加大农村地区产业扶贫力度,鼓励就近解决劳动力就业增收问题,减少贫困家庭因跨地区就业

而带来的夫妻分居问题,降低婚姻解体风险｡

3. 创新政策机制,缩小夫妇双方收入差距,降低婚姻解体风险

在我国贫困地区,家庭分工大多仍维持传统的男女有别的分工模式,即丈夫负责外出赚钱养家,妻子负责照料老人和抚育子

女｡家庭照料有类似的家庭贡献和市场价值,却并不能产生可见的经济收入｡过去,由于家庭收入不高,夫妇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

但随着鼓励和补贴性 “劳务输出”扶贫政策的实施,务工增收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柱,夫妻之间的可见收入差异比较明显｡这

种由扶贫政策实施而引起夫妻间收入差异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对婚姻稳定有负面影响｡在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机构少,养老保障

不足的情况下,家庭分工导致的夫妻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可能仍将长期存在｡因此,建议扶贫工作中,可以尝试借鉴欧洲国家的做

法,针对贫困家庭里因赡养老人､抚育子女等因素无法获取劳动收入的个人给予适当的补贴或养老金政策的优惠,缩小夫妇间的

收入差距,以减少婚姻解体风险｡

4. 敦促已婚夫妇适时领取结婚证,加强婚姻的法律保护意识

云南农村地区早婚比较普遍,许多人在结婚时可能不符合领证条件,等双方到了法定年龄再补领结婚证是很常见的现象｡但

由于缺乏监督,很多已婚者在达到法定领证年龄后并未及时补领结婚证｡调查显示,已婚被访者中有 11% 的人未领取结婚证,而

领证能有效降低 78% 的离婚风险｡因此,今后的扶贫工作要高度重视度贫困家庭的婚姻登记与法律保障问题｡民政部门､妇联机构

和社会组织需要承担更多的工作,督促当事人及时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以提高婚姻家庭的稳固性｡

概言之,家庭是贫困治理的基本单元,家庭发展理应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内容｡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不应仅仅追求经济上的

脱贫,还应从促进家庭全面发展方面对贫困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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